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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了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人于会前审阅了会议拟定的各项议案，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

董事会讨论，现就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

预计情况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0 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264,670 万元，实际

发生约 193,466 万元，未超过预计数。 

2021 年，公司预计与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

其所属企业之间，在采购物资，采购燃料、销售商品、接受劳

务等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额为 279,300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易》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未超过

预计数，符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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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的。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

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交易遵循了一般商业原

则，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0 年存、贷款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1-10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的存款余额最高上限发生数为人民币（下同）9.32 亿元，未超

过年度预计额 10 亿元。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授信为 22

亿元，期末贷款余额为 0。累计应付关联贷款利息额为 2,448.17

万元，未超过 4,500 万元的年初预计数。 

2020 年 11-12 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家能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的存款余额最高上限发生数为 4.44 亿元，未超过年

度预计额 10 亿元。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公司的授信

为 22亿元，期末贷款余额为 0。累计应付关联贷款利息额为0，

未超过 2,000 万元的预计数。 

2021 年，预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每日最高存款限额为 10 亿元，存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浮动幅度之内，不低于国内主要商业银

行执行的存款利率；预计 2021 年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对公司的授信为 22 亿元，公司向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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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贷款额度不超过 22 亿元，贷款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国内

主要商业银行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同种类贷款服务所确

定的利率；累计应付关联贷款利息额不超过 4,500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

易》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存、贷款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未

超过预计数，符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预计的 2021 年度

存、贷款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

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

易原则，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20 年存、贷款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0 年出租物业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2020 年，武汉实业出租物业收取关联方的租金约 943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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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物业费约 388 万元，上述收入合计 1331 万元，未超过年

初预计的 1350 万元。 

2021 年，预计武汉实业继续将部分物业出租给国家能源

集团下属在汉单位，收取租金不超过 800 万元，收取物业费不

超过 300 万元，合计收入不超过 1100 万元。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出租物业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交所《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交易和关联交

易》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公司 2020 年出租物业的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

未超过预计数，符合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预计的 2021 年

出租物业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武汉实业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

发生的，武汉实业出租其物业，有利于其增加营业收入，是必

要的、有利的，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 2020 年出租物业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

2021 年预计情况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投资建设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并增资国电长

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为促进公司煤电产业结构优化，加快清洁高效环保煤电项

目升级发展，进一步巩固扩大荆州中心城区热力市场，提高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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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安全性和可靠性，增强公司煤电机组市场竞争力，公司拟增

资国电长源荆州热电有限公司，并投资建设荆州热电二期 2×

35 万千瓦扩建项目。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以下简称荆州

二期项目）拟在一期项目预留扩建端北侧建设 2×35 万千瓦超

临界燃煤热电联产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装置，机组

额定供热能力 2×240t/h。根据项目咨询单位的评估意见，项

目静态投资 238377万元，单位投资 3405 元/千瓦；动态总投

资 247388 万元，单位投资 3534 元/千瓦。考虑荆州二期项目

建设的资金需求，增资额为人民币 74,216 万元，其余投资不

足部分采取项目融资的方式解决。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 公司投资建设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符合公

司的发展战略，项目两台机组已于 2020年调整纳入湖北省“十

三五”煤电建设规划，并被列入湖北省疫后重振补短板、强功

能“十大工程”三年行动方案能源提升工程重点项目。荆州二

期项目建设条件落实，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能满足公司项目

投资的要求，且公司在同一厂址区域已成立荆州公司，并已建

成投产一期 2×33 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有利于协调统一管理、

消化富余人员、降低管理成本。荆州热电二期扩建项目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和湖北省电力规划，满足荆州市城区热负荷不断增

长的需要和区域电力负荷增长和电力市场发展的需求。项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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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荆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已为项目建设出台了全方位

的项目优惠支持政策，主要涵盖征地补偿、税收优惠、财政奖

励等方面，有利于降低投资，提升项目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公司上述对外投资事项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投资建设中华山二期风电项目并增资广水风电

公司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一）该项议案的主要内容 

为贯彻落实公司“四一法则”精细化经营理念，拓宽融资

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为实现公司年度经营目

标和“十四五”战略目标提供有力资金保障，公司 2021 年拟

在中国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 15 亿元中期票据。具体方

案如下： 

1.发行人：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规模：拟注册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 

3.发行时间：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及发债市场利率情况，

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规

定的注册有效期内择机分期发行。 

4.发行期限：拟分期发行，单笔发行期限不超过 5 年。 

5.发行利率：按市场化原则确定。 

6.资金用途：用于项目建设或置换贷款。 

（二）发表意见的依据及该项议案涉及事项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本次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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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三）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影响 

我们认为: 公司近几年基建项目多，资金需求量较大，中

期票据相对稳健，可用于公司对随州、荆州及新能源等项目建

设的资金投入或调整存量融资结构，如公司中期票据发行成功，

对降低公司整体资金成本、优化融资结构、拓宽融资渠道有较

好的促进作用，能有效提高公司盈利能力。该事项不会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  

（四）结论性意见 

同意《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该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 2020 年度公司部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数与

年初预计数偏离值较大的专项意见 

（一）基本情况 

202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中，部分采购燃料、销售

商品和接受劳务等项目实际发生数与年初预计数偏离值超过

20%。 

（二）董事会有关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中，煤炭采购金额低

于预计数，源于公司所属火电单位的部分现货供应商主要通过

电子商务平台参与竞价，当年实际成交量不及预期；向国电物

资采购金额低于预计数，主要是由于国电物资交易模式发生改

变，大宗材料等物资直接配送量减少；向国电配送采购金额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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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预计数，主要系受疫情影响，当年检修技改项目普遍延迟开

工，部分项目所需物资未能在 2020 年内完成采购；销售商品

金额低于预计数，主要是经与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协商一致，

2020 年下半年后，长源一发、青山热电启备变用电量改为分

厂计量、各自结算的方式，导致长源一发向青山热电转售电量

大幅减少；与国电燃料的交易金额为 0，系因该公司业务转型，

不再提供燃料管理方面的服务；与智深公司的交易金额为 0，

系因疫情影响，荆门公司 DCS 更新改造工程由 2020 年延后至

2021 年开工；与武汉燃料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预计数，主要

系荆州公司全年发电量及耗煤量减少，武汉燃料收取的调运服

务费和仓储费均相应减少；与电科院发生的交易金额低于预计

数，主要系受因疫情影响，公司所属发电企业部分检修项目延

后实施，2020 年技术服务费用相应减少；其它交易实际发生

金额低于预计金额，主要是预计金额基数相对较小且实际发生

额低于预期。 

（三）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根据深交所有关要求，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 2020 年度部

分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进

行了核查。经核查，我们认为：董事会对公司 2020 年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确认程序合法合规，其对于采购燃

料、销售商品、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项目的实际发生数较预计

数存在较大差异的解释符合 2020 年度煤炭市场行情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不存在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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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周彪、汤湘希、王宗军 

                             2020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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